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163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204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告訴人陳柳伊（其所犯過失傷害罪業經原審

另案審結）未考領駕駛執照，仍於民國111年12月4日17時41

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

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

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欲左轉進入中興

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

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後見來車煞停；適被告陳

貞伊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大里區中興

路2段右側車道，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

駛，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

然直行至該處時，為閃避而緊急煞車後，人車倒地滑行，先

碰撞告訴人之機車，再碰撞陳宣之停放在路旁靜止之牌照號

碼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車身，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小腿挫

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有

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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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

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

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

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

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

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

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

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

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

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資參酌。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

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

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

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

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

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

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

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

告有罪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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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係以

證人即告訴人陳柳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陳柳伊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霧峰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㈠㈡、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

表、現場照片、陳貞伊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

訊據被告固坦承確實有於起訴書所載的時間、地點，因自己

騎車急煞而滑倒等情，且對於告訴人所受之傷勢並不爭執，

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急煞滑倒後，並

沒有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告訴人也沒有人車倒地，告

訴人受傷與伊無關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告訴人於111年12月4日下午5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

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

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

中興路2段693號前，因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

欲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致對向騎乘牌照號

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由北（大智路）往

南（大明路）方向行駛，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之被

告人車倒地滑行，受有左側手部挫擦傷併前臂閉鎖性骨折、

右側手部挫擦傷、下巴多處擦挫傷、雙側膝部挫擦傷等傷害

之犯行，業經原審法院另以該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364號判

決判處本件告訴人拘役55日確定乙節，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

稽（見原審卷第158之1至164頁），此部分客觀事實可先認

定。

　㈡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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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

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見告訴人貿然左轉時，因超速行駛

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人車倒地，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固與有過失，惟被告是否成立過失傷害犯行，仍應究明告訴

人所受之傷害與被告之過失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㈢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李忠誠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

「（問：本件你到達車禍現場後，系爭肇事的2輛機車是否

有發生碰撞的痕跡？）經閱覽本案卷證，現在還是想不起

來。（問：你有無調閱加油站的監視器畫面？）沒有。

（問：全部的證據資料只有被告當時提出的行車紀錄器，是

否如此？）是。（問：按照剛剛勘驗的畫面，鏡頭往左倒，

應該表示被告的車身往左傾斜，是否如此？）是。（問：之

後有一個滑行的動作，撞到右前方停放的汽車，是否如

此？）對。（問：在滑行的過程中，被告有無與告訴人騎乘

的機車碰撞？）我還是沒辦法確定，因為如果是比較新的

車，我們看痕跡都可以確定，但我沒辦法確定告訴人的車是

不是因為碰撞。（問：告訴人所騎乘的機車，你有無拍照蒐

證有碰撞的痕跡？）我們都會拍照，但我不知道告訴人車上

的痕跡是不是因為這次的。（問：提示行車紀錄器檔案，依

你承辦車禍處理6年的經驗，2台機車碰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

哪裡跟哪裡？【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的車向左傾斜往前

滑行時，有可能碰到告訴人車子的靠近右前的部分。（問：

按照勘驗的畫面，整個滑行是否有受到其他外力影響，而改

變滑行方向的跡證？）經我實際操作監視器畫面，以播放速

度0.2倍檢視行車紀錄器畫面，還是沒有辦法判斷。」等語

（見原審卷第185至190頁）。顯見本案到場處理並負責蒐證

之警員，尚無法依現有跡證判斷兩車究竟有無發生碰撞。徵

之被告並非因車輛碰撞始跌倒，而係因急煞滑倒而受傷，已

如前述，則倘兩車確有發生碰撞，告訴人因此碰撞倒地而致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受傷者，唯一的可能即在於機車倒地後，在滑行狀態與告訴

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

　㈣經原審依職權勘驗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並以電腦系

統切割每秒畫面擷取圖像（每秒約15張，置於卷外編為擷圖

卷），被告在到達加油站前方之行人穿越道即斑馬線前，告

訴人之車頭業已轉向朝加油站之方向行駛，且依告訴人進入

加油站之行車動線以觀，其前方並無任何車輛阻擋或影響其

通行路線，而被告則係在甫通過斑馬線時，即已向左傾斜

（約17：46：21），鏡頭隨即朝下，車輛倒地滑行，直至撞

擊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而停止（約17：46：25）乙節，有

上開擷圖卷附卷可佐，而此約4秒之期間，鏡頭並未有明顯

晃動，所拍攝之角度亦無轉向之情形，復經證人李忠誠於法

庭內當庭操作電腦，亦無法察知被告之車輛於倒地後，有何

受到外力之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之跡證，業如前述，則被

告所騎乘之機車倒地後，是否有在滑行時與告訴人所騎乘之

機車發生碰撞之可能性，尚屬不明，申言之，綜觀卷內全部

事證，均無從證明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事實；且告訴人於偵查

中陳稱「我當時有被撞到機車前輪，機車雖然沒有倒地，但

我用身體撐住機車，所以也有受傷」等語（見112年度偵字

第18382號卷第127至128頁），則告訴人之機車既未倒地，

其用身體撐住機車是否會導致「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

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發查

字第664號卷第31頁），亦非無疑。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

證據，無法證明告訴人之傷勢係如何造成，復無加油站或其

他路口監視器畫面可以參酌，自難認定告訴人之傷勢與被告

之過失具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直接與間接證

據可資佐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

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此

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律條文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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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

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提起上訴，檢察官

許萬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慧　珊

　　　　　　　　　　　　　　　　法　官　李　進　清

　　　　　　　　　　　　　　　　法　官　黃　玉　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　育　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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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63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2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告訴人陳柳伊（其所犯過失傷害罪業經原審另案審結）未考領駕駛執照，仍於民國111年12月4日17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欲左轉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後見來車煞停；適被告陳貞伊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大里區中興路2段右側車道，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駛，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直行至該處時，為閃避而緊急煞車後，人車倒地滑行，先碰撞告訴人之機車，再碰撞陳宣之停放在路旁靜止之牌照號碼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車身，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資參酌。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陳柳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陳柳伊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陳貞伊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確實有於起訴書所載的時間、地點，因自己騎車急煞而滑倒等情，且對於告訴人所受之傷勢並不爭執，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急煞滑倒後，並沒有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告訴人也沒有人車倒地，告訴人受傷與伊無關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告訴人於111年12月4日下午5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因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欲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致對向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駛，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之被告人車倒地滑行，受有左側手部挫擦傷併前臂閉鎖性骨折、右側手部挫擦傷、下巴多處擦挫傷、雙側膝部挫擦傷等傷害之犯行，業經原審法院另以該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364號判決判處本件告訴人拘役55日確定乙節，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8之1至164頁），此部分客觀事實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見告訴人貿然左轉時，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人車倒地，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固與有過失，惟被告是否成立過失傷害犯行，仍應究明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被告之過失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㈢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李忠誠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本件你到達車禍現場後，系爭肇事的2輛機車是否有發生碰撞的痕跡？）經閱覽本案卷證，現在還是想不起來。（問：你有無調閱加油站的監視器畫面？）沒有。（問：全部的證據資料只有被告當時提出的行車紀錄器，是否如此？）是。（問：按照剛剛勘驗的畫面，鏡頭往左倒，應該表示被告的車身往左傾斜，是否如此？）是。（問：之後有一個滑行的動作，撞到右前方停放的汽車，是否如此？）對。（問：在滑行的過程中，被告有無與告訴人騎乘的機車碰撞？）我還是沒辦法確定，因為如果是比較新的車，我們看痕跡都可以確定，但我沒辦法確定告訴人的車是不是因為碰撞。（問：告訴人所騎乘的機車，你有無拍照蒐證有碰撞的痕跡？）我們都會拍照，但我不知道告訴人車上的痕跡是不是因為這次的。（問：提示行車紀錄器檔案，依你承辦車禍處理6年的經驗，2台機車碰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哪裡跟哪裡？【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的車向左傾斜往前滑行時，有可能碰到告訴人車子的靠近右前的部分。（問：按照勘驗的畫面，整個滑行是否有受到其他外力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的跡證？）經我實際操作監視器畫面，以播放速度0.2倍檢視行車紀錄器畫面，還是沒有辦法判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85至190頁）。顯見本案到場處理並負責蒐證之警員，尚無法依現有跡證判斷兩車究竟有無發生碰撞。徵之被告並非因車輛碰撞始跌倒，而係因急煞滑倒而受傷，已如前述，則倘兩車確有發生碰撞，告訴人因此碰撞倒地而致受傷者，唯一的可能即在於機車倒地後，在滑行狀態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
　㈣經原審依職權勘驗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並以電腦系統切割每秒畫面擷取圖像（每秒約15張，置於卷外編為擷圖卷），被告在到達加油站前方之行人穿越道即斑馬線前，告訴人之車頭業已轉向朝加油站之方向行駛，且依告訴人進入加油站之行車動線以觀，其前方並無任何車輛阻擋或影響其通行路線，而被告則係在甫通過斑馬線時，即已向左傾斜（約17：46：21），鏡頭隨即朝下，車輛倒地滑行，直至撞擊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而停止（約17：46：25）乙節，有上開擷圖卷附卷可佐，而此約4秒之期間，鏡頭並未有明顯晃動，所拍攝之角度亦無轉向之情形，復經證人李忠誠於法庭內當庭操作電腦，亦無法察知被告之車輛於倒地後，有何受到外力之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之跡證，業如前述，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倒地後，是否有在滑行時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之可能性，尚屬不明，申言之，綜觀卷內全部事證，均無從證明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事實；且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有被撞到機車前輪，機車雖然沒有倒地，但我用身體撐住機車，所以也有受傷」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8382號卷第127至128頁），則告訴人之機車既未倒地，其用身體撐住機車是否會導致「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發查字第664號卷第31頁），亦非無疑。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告訴人之傷勢係如何造成，復無加油站或其他路口監視器畫面可以參酌，自難認定告訴人之傷勢與被告之過失具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直接與間接證據可資佐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律條文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提起上訴，檢察官許萬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慧　珊
　　　　　　　　　　　　　　　　法　官　李　進　清
　　　　　　　　　　　　　　　　法　官　黃　玉　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　育　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
度交易字第163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204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告訴人陳柳伊（其所犯過失傷害罪業經原審
    另案審結）未考領駕駛執照，仍於民國111年12月4日17時41
    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
    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
    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欲左轉進入中興
    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
    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
    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後見來車煞停；適被告陳
    貞伊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大里區中興
    路2段右側車道，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駛
    ，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
    直行至該處時，為閃避而緊急煞車後，人車倒地滑行，先碰
    撞告訴人之機車，再碰撞陳宣之停放在路旁靜止之牌照號碼
    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車身，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小腿挫傷、
    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
    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
    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
    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
    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
    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
    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
    ，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
    ，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
    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
    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台
    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資參酌。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
    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
    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
    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
    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
    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
    無罪判決之諭知。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
    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
    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
    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
    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
    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
    有罪之認定。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係以
    證人即告訴人陳柳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陳柳伊
    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霧峰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㈠㈡、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現場照片、陳貞伊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
    據被告固坦承確實有於起訴書所載的時間、地點，因自己騎
    車急煞而滑倒等情，且對於告訴人所受之傷勢並不爭執，惟
    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急煞滑倒後，並沒
    有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告訴人也沒有人車倒地，告訴
    人受傷與伊無關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告訴人於111年12月4日下午5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
    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
    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
    興路2段693號前，因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欲
    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致對向騎乘牌照號碼
    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由北（大智路）往南
    （大明路）方向行駛，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之被告
    人車倒地滑行，受有左側手部挫擦傷併前臂閉鎖性骨折、右
    側手部挫擦傷、下巴多處擦挫傷、雙側膝部挫擦傷等傷害之
    犯行，業經原審法院另以該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364號判決
    判處本件告訴人拘役55日確定乙節，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稽
    （見原審卷第158之1至164頁），此部分客觀事實可先認定
    。
　㈡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
    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
    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
    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
    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
    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
    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
    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
    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決
    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見告訴人貿然左轉時，因超速行駛
    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人車倒地，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
    固與有過失，惟被告是否成立過失傷害犯行，仍應究明告訴
    人所受之傷害與被告之過失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㈢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李忠誠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本件你到達車禍現場後，系爭肇事的2輛機車是否有發生碰撞的痕跡？）經閱覽本案卷證，現在還是想不起來。（問：你有無調閱加油站的監視器畫面？）沒有。（問：全部的證據資料只有被告當時提出的行車紀錄器，是否如此？）是。（問：按照剛剛勘驗的畫面，鏡頭往左倒，應該表示被告的車身往左傾斜，是否如此？）是。（問：之後有一個滑行的動作，撞到右前方停放的汽車，是否如此？）對。（問：在滑行的過程中，被告有無與告訴人騎乘的機車碰撞？）我還是沒辦法確定，因為如果是比較新的車，我們看痕跡都可以確定，但我沒辦法確定告訴人的車是不是因為碰撞。（問：告訴人所騎乘的機車，你有無拍照蒐證有碰撞的痕跡？）我們都會拍照，但我不知道告訴人車上的痕跡是不是因為這次的。（問：提示行車紀錄器檔案，依你承辦車禍處理6年的經驗，2台機車碰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哪裡跟哪裡？【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的車向左傾斜往前滑行時，有可能碰到告訴人車子的靠近右前的部分。（問：按照勘驗的畫面，整個滑行是否有受到其他外力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的跡證？）經我實際操作監視器畫面，以播放速度0.2倍檢視行車紀錄器畫面，還是沒有辦法判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85至190頁）。顯見本案到場處理並負責蒐證之警員，尚無法依現有跡證判斷兩車究竟有無發生碰撞。徵之被告並非因車輛碰撞始跌倒，而係因急煞滑倒而受傷，已如前述，則倘兩車確有發生碰撞，告訴人因此碰撞倒地而致受傷者，唯一的可能即在於機車倒地後，在滑行狀態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
　㈣經原審依職權勘驗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並以電腦系統切割每秒畫面擷取圖像（每秒約15張，置於卷外編為擷圖卷），被告在到達加油站前方之行人穿越道即斑馬線前，告訴人之車頭業已轉向朝加油站之方向行駛，且依告訴人進入加油站之行車動線以觀，其前方並無任何車輛阻擋或影響其通行路線，而被告則係在甫通過斑馬線時，即已向左傾斜（約17：46：21），鏡頭隨即朝下，車輛倒地滑行，直至撞擊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而停止（約17：46：25）乙節，有上開擷圖卷附卷可佐，而此約4秒之期間，鏡頭並未有明顯晃動，所拍攝之角度亦無轉向之情形，復經證人李忠誠於法庭內當庭操作電腦，亦無法察知被告之車輛於倒地後，有何受到外力之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之跡證，業如前述，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倒地後，是否有在滑行時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之可能性，尚屬不明，申言之，綜觀卷內全部事證，均無從證明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事實；且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有被撞到機車前輪，機車雖然沒有倒地，但我用身體撐住機車，所以也有受傷」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8382號卷第127至128頁），則告訴人之機車既未倒地，其用身體撐住機車是否會導致「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發查字第664號卷第31頁），亦非無疑。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告訴人之傷勢係如何造成，復無加油站或其他路口監視器畫面可以參酌，自難認定告訴人之傷勢與被告之過失具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直接與間接證
    據可資佐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
    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
    ，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律條文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
    。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
    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提起上訴，檢察官
許萬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慧　珊
　　　　　　　　　　　　　　　　法　官　李　進　清
　　　　　　　　　　　　　　　　法　官　黃　玉　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　育　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貞伊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163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2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告訴人陳柳伊（其所犯過失傷害罪業經原審另案審結）未考領駕駛執照，仍於民國111年12月4日17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欲左轉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情狀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左轉後見來車煞停；適被告陳貞伊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大里區中興路2段右側車道，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駛，亦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貿然直行至該處時，為閃避而緊急煞車後，人車倒地滑行，先碰撞告訴人之機車，再碰撞陳宣之停放在路旁靜止之牌照號碼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車身，致告訴人受有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有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需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而訴訟上所得之全盤證據資料，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應包含在內，惟採用間接證據時，必其所成立之證據，在直接關係上，雖僅足以證明他項事實，而由此他項事實，本於事理之作用足以證明待證事實者，方為合法，若憑空之推想，並非得採為證據資料之間接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及32年上字第67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資參酌。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明文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申言之，刑事訴訟制度受「倘有懷疑，則從被告之利益為解釋」、「被告應被推定為無罪」原則所支配，故得為訴訟上證明者，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須客觀上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於確信之程度者，且除認定被告犯罪之外，無從本於同一事證為其他有利於被告之合理推斷，始可以之為不利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確信之程度，而有合理可疑存在時，即難據為被告有罪之認定。
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陳柳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告訴人陳柳伊仁愛醫療財團法人大里仁愛醫院診斷證明書、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現場照片、陳貞伊行車紀錄器翻拍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確實有於起訴書所載的時間、地點，因自己騎車急煞而滑倒等情，且對於告訴人所受之傷勢並不爭執，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急煞滑倒後，並沒有與告訴人之車輛發生碰撞，告訴人也沒有人車倒地，告訴人受傷與伊無關等語。
四、經查：
　㈠本案告訴人於111年12月4日下午5時41分許，無照騎乘牌照號碼127-BWW號普通重型機車，沿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2段左側車道，由南（大明路）往北（大智路）方向行駛至大里區中興路2段693號前，因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即貿然左轉欲進入中興路2段691號（南門加油站），致對向騎乘牌照號碼ADJ-3389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由北（大智路）往南（大明路）方向行駛，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之被告人車倒地滑行，受有左側手部挫擦傷併前臂閉鎖性骨折、右側手部挫擦傷、下巴多處擦挫傷、雙側膝部挫擦傷等傷害之犯行，業經原審法院另以該院以113年度交簡字第364號判決判處本件告訴人拘役55日確定乙節，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8之1至164頁），此部分客觀事實可先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過失，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始得成立。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下，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可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該條件即為發生結果之相當條件，行為與結果即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下，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不相當，不過為偶然之事實而已，其行為與結果間即無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案被告見告訴人貿然左轉時，因超速行駛致遇狀況煞閃不及、人車倒地，其就系爭車禍事故之發生，固與有過失，惟被告是否成立過失傷害犯行，仍應究明告訴人所受之傷害與被告之過失是否具有因果關係。
　㈢據證人即到場處理之警員李忠誠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問：本件你到達車禍現場後，系爭肇事的2輛機車是否有發生碰撞的痕跡？）經閱覽本案卷證，現在還是想不起來。（問：你有無調閱加油站的監視器畫面？）沒有。（問：全部的證據資料只有被告當時提出的行車紀錄器，是否如此？）是。（問：按照剛剛勘驗的畫面，鏡頭往左倒，應該表示被告的車身往左傾斜，是否如此？）是。（問：之後有一個滑行的動作，撞到右前方停放的汽車，是否如此？）對。（問：在滑行的過程中，被告有無與告訴人騎乘的機車碰撞？）我還是沒辦法確定，因為如果是比較新的車，我們看痕跡都可以確定，但我沒辦法確定告訴人的車是不是因為碰撞。（問：告訴人所騎乘的機車，你有無拍照蒐證有碰撞的痕跡？）我們都會拍照，但我不知道告訴人車上的痕跡是不是因為這次的。（問：提示行車紀錄器檔案，依你承辦車禍處理6年的經驗，2台機車碰撞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哪裡跟哪裡？【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的車向左傾斜往前滑行時，有可能碰到告訴人車子的靠近右前的部分。（問：按照勘驗的畫面，整個滑行是否有受到其他外力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的跡證？）經我實際操作監視器畫面，以播放速度0.2倍檢視行車紀錄器畫面，還是沒有辦法判斷。」等語（見原審卷第185至190頁）。顯見本案到場處理並負責蒐證之警員，尚無法依現有跡證判斷兩車究竟有無發生碰撞。徵之被告並非因車輛碰撞始跌倒，而係因急煞滑倒而受傷，已如前述，則倘兩車確有發生碰撞，告訴人因此碰撞倒地而致受傷者，唯一的可能即在於機車倒地後，在滑行狀態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
　㈣經原審依職權勘驗被告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並以電腦系統切割每秒畫面擷取圖像（每秒約15張，置於卷外編為擷圖卷），被告在到達加油站前方之行人穿越道即斑馬線前，告訴人之車頭業已轉向朝加油站之方向行駛，且依告訴人進入加油站之行車動線以觀，其前方並無任何車輛阻擋或影響其通行路線，而被告則係在甫通過斑馬線時，即已向左傾斜（約17：46：21），鏡頭隨即朝下，車輛倒地滑行，直至撞擊ACC-5630號自用小客車而停止（約17：46：25）乙節，有上開擷圖卷附卷可佐，而此約4秒之期間，鏡頭並未有明顯晃動，所拍攝之角度亦無轉向之情形，復經證人李忠誠於法庭內當庭操作電腦，亦無法察知被告之車輛於倒地後，有何受到外力之影響，而改變滑行方向之跡證，業如前述，則被告所騎乘之機車倒地後，是否有在滑行時與告訴人所騎乘之機車發生碰撞之可能性，尚屬不明，申言之，綜觀卷內全部事證，均無從證明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事實；且告訴人於偵查中陳稱「我當時有被撞到機車前輪，機車雖然沒有倒地，但我用身體撐住機車，所以也有受傷」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8382號卷第127至128頁），則告訴人之機車既未倒地，其用身體撐住機車是否會導致「左側小腿挫傷、左側大腿挫傷、下背和骨盆挫傷」等傷害（診斷證明書見112年度發查字第664號卷第31頁），亦非無疑。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法證明告訴人之傷勢係如何造成，復無加油站或其他路口監視器畫面可以參酌，自難認定告訴人之傷勢與被告之過失具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本案除告訴人之指訴外，並無其他直接與間接證據可資佐證，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尚無法排除合理之懷疑，而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首揭法律條文及說明，自應諭知被告無罪。原審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楊仕正提起公訴，檢察官藍獻榮提起上訴，檢察官許萬相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　慧　珊
　　　　　　　　　　　　　　　　法　官　李　進　清
　　　　　　　　　　　　　　　　法　官　黃　玉　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　育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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